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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
地址：10688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9

號9樓

承辦人：林筱庭

電話：(02)27527286-152

傳真：(02)2771-8392

Email：janice31423@tma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6日

發文字號：全醫聯字第108000136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1080001368_Attach1.tif、1080001368_Attach2.pdf)

主旨：轉知「全民健康保險促進病友參與藥物納入健保給付決策

作業要點」部分規定，業經健保署於中華民國108年10月

31日以健保審字第1080036100號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發布

令影本(含行政規則規定)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中央健康保險署108年10月31日健保審字第

1080036100B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各縣市醫師公會

副本：

理事長 邱 泰 源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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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健康保險促進病友參與藥物納入健保給付決策作業要點 

105 年 7 月 25 日健保審字第 1050035938 號令訂定，自 105 年 8 月 1 日生效 
 108 年10月31 日健保審字第1080036100 號令修正，自108 年11月1 日生效 
 

一、為使病友透過中央健康保險署(以下稱健保署)建置於該署全

球資訊網之「新藥及新醫材病人意見分享」平台(以下稱「意

見分享平台」)表達意見之作業，以及參與新藥物納入健保給

付或已給付藥物擴增給付範圍之決策有所依循，並落實提升程

序正義與促進健保資源合理分配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之用詞，定義如下: 
 

(一)病友:係指病人、家庭照顧者及病友團體。病友團體指經內政

部或衛生福利部立案，並以倡導病人權益為目的所組成之

非營利團體且於健保署意見分享平台註冊登記者。 

(二)病人意見:係病友就藥物治療疾病之經驗與需求、生活品質改

善、副作用以及預期達到效果的意見表達。 

三、藥物許可證之持有廠商或健保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建議藥物納

入健保給付或修訂藥物給付範圍時，須於送審資料中提供三百

字內易於閱讀之產品簡要說明，其簡要說明以新藥物治療傷病之

介紹及如何協助治療該等傷病為範圍，由健保署放置於意見分享

平台。 

四、為確保病友相關權益，使資訊分享及獲得具正確及參考性，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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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應配合事項如下: 
 

(一)病友團體須至健保署意見分享平台註冊，始得為病友團體之

身分認證依據。 

(二)病友填寫意見分享意見之前，須先註冊包含姓名、聯絡方式、電

子信箱、病友團體名稱、核准立案字號（後二項非病友團體

免填）等資訊。 

(三)填寫意見內容之前，應於平台勾選身分別(病人、家庭照顧

者、病友團體）、是否曾使用廠商贊助之新藥物經驗或現使

用意見分享品項為廠商所贊助、聲明病友本人、配偶及直系

親屬業務上之利益，與本意見分享之事項內容有無相涉。意見

分享之內容應包含有該藥物使用效果及副作用之經驗，對病

人或照顧者生活品質之影響；未使用該藥物以現有治療方式之

使用效果、尚未滿足之醫療需求等資訊。 

(四)病友須先至意見分享平台註冊登記「想要最新資訊」，才能

定期取得意見分享平台之最新意見分享品項。 

五、為促使分享資訊能有效運用及保護資訊提供者之權益，保險人

應配合事項如下: 

(一)置於意見分享平台之藥物，藥品以重大傷病用藥為優先； 

特殊材料以植入物(以創新產品為主)或於手術處置過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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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且病人能見者為優先。 
 

(二)意見分享平台之藥物參考資訊應至少包含產品中、英文名稱、

仿單資料、產品簡要說明等。 

(三)藥物品項放置於意見分享平台之時間應至少三十日，並於共同

擬訂會議開會前三十日下架。 

(四)健保署在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之下，有權利將意見分享平台

蒐集的資訊做為醫療科技評估之參考資料，或進行彙整提供

於健保給付決策會議，即由保險人與相關機關、醫事服務提

供者、被保險人、雇主等團體所推派之代表，以及專家學者

所組成之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與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

議討論（以下稱藥物共同擬訂會議）。但不供第三方團體、研

究單位使用及發表。 

(五)基於保護個人資料與病友權益，健保署應以匿名方式及個人

資料保護法辦理。 

(六)健保署應將意見分享平台所蒐集之意見製作成摘要報告，提

交藥物共同擬訂會議參考；並於共同擬訂會議議程公布日， 

同步公告會議議程或醫療科技評估報告於意見分享平台。 

(七)再次建議之藥物個案，健保署於召開藥物共同擬訂會議討論

該個案前，以正式書面函文邀請於意見分享平台有對該藥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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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達具體意見之病友團體指定代表二名到會列席表達意見， 
 

報告以及與會議代表互動時間，原則以十分鐘為限，完畢後

即離席。若有超過二個以上病友團體，則由該等團體先行協

調，惟仍以二名為限，若病友團體無法協調出代表，則由健保

署以公開抽籤方式產出。出席參加之病友團體代表，須依據

「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辦法」第九

條規定，應填具利益揭露聲明書，聲明其本人、配偶或直系

親屬業務上之利益，與本會議討論事項有無相涉情事。 

六、健保署須將於藥物共同擬訂會議完成討論的完整會議紀錄與

全程錄音檔公布於健保署全球資訊網。 


